关于举办第57期高校教师岗前培训的通知
各高校：              

经天津市教委人事处同意，天津市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于2012年3月—6月举办第57期高校教师岗前培训班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课程：高等教育学、高等教育心理学、教育法规概论、教师职业道德修养、教育科研方法、高校教学艺术、专家讲座
二、参培对象：

新补充到高等学校、独立学院、高职院校、成人高校及其他办学单位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在职人员。

三、上课时间：

    学习时间的安排采取学员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与单位协调统筹相结合。 具体上课时间为：

57期周六班（普通高校教师）：
2012年3月24日—6月23日,3月24日开课。每周六上、下午上课。
57期周日班（独立学院、高职、成人院校及其他）：
2012年3月25日—6月24日，3月25日开课。每周日上、下午上课。
57期周六、日班：2012年4月8日—5月27日每周六、日上、下午上课。
四、上课地点：天津师范大学八里台校区，具体地点、上课日期见听课证。

五、考试时间：
57期周六班、57期周日班：2012年6月30日上午
57期周六日班：2012年6月3日上午

六、有关要求

    为确保新补充到各校的教师能够更好地履行教师岗位职责，根据《教师资格条例》和《高等学校教师培训工作规程》的规定，高校教师均需参加岗前培训课程的学习。教育部在《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暂行细则》中对高校教师的教育理论培训做了明确的规定，各校人事部门要充分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工作，积极贯彻执行文件精神，加强对参加培训教师的教育和引导，为教师提供时间并督促教师按时参加培训。根据高校教师培训的有关规定，对于旷课三次以上或违反培训和考试规定的教师，培训中心将取消其考试资格，并将有关情况通报学校。

　 七、报名方式及时间
1、参培人员需于2012年2月19日至3月8日登陆天津市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网站www.tjgspx.cn进入“高校教师岗前培训”报名系统完成网上注册，下载打印听课证，并到本单位人事处交纳培训费每人500元（含教材费、考试费、证书工本费），一寸照片一张（照片背后书写姓名、学校）。
2、各校主管部门审核后携带听课证于2012月3月12日（周一）到培训中心（天津师范大学八里台校区教育中心大楼四楼培训部）办理交费手续。额满为止。交费时需报送纸质培训人员报名表，报名表须加盖公章。

联系电话：23518695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天津市教委人事处

天津市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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